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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處製作保信(外籍生才需要，請詢問旅行社需哪些國家的保信，並於出

發前 1.5個月辦理完畢)，並追蹤旅途中狀況，校外參訪期間為 4-6月

(6/24前回國)，欲提早出發，需請系上上簽呈。 

校外參訪出發前，由旅行社代表替各團進行校外參訪行前說明會 

(提醒參訪注意事項) 

國際處召開校外參訪檢討會議(作為各系科開課參考)，若參訪回國後，學

生有個別不滿意的地方，需與旅行社協商；若仍無法解決，則按照商業機

制，由品保會仲裁。 

請使用學校經費之帶團老師，回國後 2個半月內撰寫出國報告書，並提供團

費收據、行程表、電子機票證明、登機證正本，由系上進行相關費用核銷。 

收集各團參訪學生名單 

(建議未滿 20人之班級可以併團，由人數多之導師帶團參訪或由老師們彼

此溝通決定) 

 

各團自行簽約，並繳費給旅行社。國內請依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校內、

外活動申請表辦理。 

․簽約時繳訂金(歐洲團約 10,000-15,000元)，餘款出發前一週繳清 

․簽約內容依交通部觀光局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(於國際處網站)。建議各

團簽約前，若契約內容有問題，可洽旅運系協助，其餘請洽國際處。 

各團簽約後，最遲於出發前 1 個月，繳交簽約書(含行程表)於國際處，讓

學校留存，以備緊急事件處理。 

․國際處替四技班帶團老師上簽呈，後由各系控帳並預借現金 71,000元。 

․二技班帶團老師，若使用學校經費參團，則由系上上簽呈。 

收集工作小組名單(每班由 1位老師及 2位學生組成) 

彙整校外參訪資料、取消參團學

生名單(選修系科除外)給系上  

1.提供 106-108學年度獲選廠商資料 

2.自行選擇旅行社 

上述 2擇一 


